廣播事務管理局
資料單張(一)
香港的廣播業
廣播政策目標

二○○○年七月七日頒布的《廣播條例》（第562章），目的是要進一步推動政府的廣播政策目標，包括：
(a) 增加節目的選擇，以迎合社會上不同的口味及興趣；


(b) 鼓勵廣播界多加投資、創新，並進行科技轉移；


(c) 確保提供廣播服務的機構，能夠公平而有效的競爭；


(d) 確保廣播服務達到要求，並且不會有違大眾口味與社會道德標準；以及


(e) 推動香港成為區域廣播與通訊中心。
推行政策目標的主要機構
1.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豁下的一個決策局，其通訊及科技科(1.7.2003生效)負責制定廣播政策。通訊及科技科經常檢討廣播政策，確保本港監管制度能配合日新月異的廣播環境。
2.
廣播事務管理局

廣播事務管理局（廣管局）根據《廣播事務管理局條例》（第391章）成立，是本地廣播業的獨立法定監管組織。廣管局除參與發牌和續牌的工作，還負責執行反競爭條文、制定適當的節目、廣告及技術廣播標準，確保持牌人遵守該等標準。有關廣管局的工作，另有專題的資料單張詳細闡述。
3.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影視處）是通訊及科技科轄下的一個政府部門，其下的廣播事務管理科是廣管局的行政機關，負責執行行政工作。影視處亦是廣管局與其轄下的投訴委員會和業務守則委員會的秘書處。有關影視處工作的進一步資料，詳載資料單張（二）。
4.
電訊管理局

電訊管理局是負責監管本港所有電訊服務的政府部門，該局就廣播技術向廣管局提供意見，並協助廣管局制訂有關技術標準的業務守則。
5.
香港電台

香港電台（港台）是通訊及科技科轄下的一個政府部門。就電視廣播而言，港台沒有自己的頻道，需運用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的廣播時間播放節目。港台的電台廣播組，則早於一九二八年成立，現時以7個頻道提供服務。
法定架構
廣管局根據《廣播事務管理局條例》於一九八七年九月成立。廣管局根據《廣播條例》、《電訊條例》(第106章)和《廣播事務管理局條例》的規定，規管本港持牌電視及電台廣播機構。

概覽

根據《廣播條例》，電視節目服務分為四類。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本地免費電視）及本地收費電視節目服務（本地收費電視）的牌照，是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發出，而非本地電視節目服務（非本地電視服務）及其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其他須領牌電視服務）的牌照，則由廣管局發出。有關詳情載於資料單張（三）。


聲音廣播牌照是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電訊條例》發出。

牌照一經簽發，監管持牌人表現和監察持牌人有否遵守有關規定的責任，便落在根據《廣播事務管理局條例》成立的廣管局身上。廣管局負責執行《廣播條例》、頒布業務守則、指引、指引及指示、處理投訴並處罰違規的廣播機構。罰則由向持牌人發出勸喻信至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建議撤銷持牌人牌照不等。
對「並非通常居於香港人士」的表決控制權的限制

《廣播條例》以多種方法約束「受限制表決控權人」（即並非通常居於香港的人士）持有、獲取或行使對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的表決控制權。這些限制是合理而必要的，因為這類電視服務是強而有力的傳播媒介，具有影響市民大眾的能力，故此，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的控制權必須植根本土，讓通常居於香港的居民持有，他們應較會以香港的利益為依歸。

《廣播條例》第2條已釋述了「通常居於香港」的意思。「受限制表決控權人」必須事先取得廣管局的批准，方可持有、獲取或行使持牌機構2%或以上的表決控制權。所有「受限制表決控權人」在任何股東大會上，就問題或事宜投票表決時所行使的表決控制權，合共不得超過有關持牌機構該次投票的總表決控制權的49%。

根據《電訊條例》的規定，「受限制表決控權人」累積持有的表決權股份，不得超過聲音廣播持牌機構總表決權股份的49%。
管制跨媒體擁有權

「不符合持牌資格人士」的條文，適用於本地免費及本地收費電視服務持牌人。簡單而言，除非得到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批准，否則「不符合持牌資格人士」不得行使對本地免費電視服務及本地收費電視服務的控制（「行使控制」的定義見《廣播條例》附表1第1部）。該條款旨在減少利益衝突、防止傳媒壟斷，以及編輯手法一致的問題。

根據《廣播條例》附表1第2部的定義，「不符合持牌資格人士」指：
(a) 按《廣播條例》獲發牌照的持牌人（但就本地收費電視牌照而言，非本地電視節目服務持牌人並非不符合持牌資格人士）；


(b) 廣告宣傳代理商；


(c) 聲音廣播持牌人；


(d) 在香港印刷或製作的報刊的東主；


(e) 對上述四類人士行使控制的人；


(f) 任何上述類別人士的相聯者；



聲音廣播持牌人亦受《電訊條例》中有關「不符合持牌資格人士」的條文規限。《電訊條例》第13A條把「不符合持牌資格人士」界定為：
(a) 廣告宣傳代理商；


(b) 在業務運作中供應材料與持牌人進行廣播的人；


(c) 按《電訊條例》獲發牌照的持牌人；


(d) 不論在香港以內或以外在業務運作中發送聲音或電視材料的人；


(e) 本地免費或本地收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人，或此等持牌人的相聯者；


(f) 對某法團作出控制的人，而該法團屬上述各類別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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